企业产品标准备案表
	企业法定代表人批准、发布意见：

1、 本标准已通过了本单位组织的专家组的审查，各项技术指标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规定，同意本标准批准、发布。

2、 本单位对本标准的实施后果负责。

3、 本单位所提供的标准备案材料合法、真实。

4、 本标准所涉及的现行有效强制性标准如下：

1、

2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：张三
3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企业盖章）

    （填写不下可另附页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单位名称
	北京XX有限责任公司
	组织机构代码
	0000000-0

	法定代表人
	张三
	单位电话
	66666666

	法人注册地址
	北京市XX区XX街XX号
	邮政编码
	100000

	产品名称
	二氧化碳分析仪
	所属行业
	轻工

	
	
	经济类型
	有限责任

	企业标准名称
	二氧化碳分析仪
	企业标准编号
	Q/XXABC001-2009

	原备案号
	XXN0066
	代替标准号
	Q/XXABC001-2006

	企业标准

文献分类号
	N50
	标准是否保密
	是

	采用的国际标准编号及名称
	
	采用程度
	

	产品生产者名称
	北京XX有限责任公司
	联系人
	李四

	生产者地址
	北京市XX区XX街XX号
	联系电话
	6666666

	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意见：
经办人签字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  
	政府标准化主管部门备案：
经办人签字：

（盖备案专用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


注：1）所属行业应填写单位的行业属性，如：机械、电子、轻工、化工、食品、建材、冶金、纺织等。

2）经济类型应填写单位的经济性质，如：国营、合资、股份、集体、私营、个体等。
3）生产者名称及地址应填写异地生产或被委托加工的企业名称和地址。

4）该标准备案有效期为三年，到期企业未办理相关手续，将被注销备案。
